附件1
站点配建情况
（70分）
	序号
	考评内容
	考评标准
	满分分值
	考核分数

	1
	人员配备
	配备站长（由社区“两委”干部担任）、副站长各1名；示范站还应由街道选派1名业务指导员。未按要求配齐的，此项不得分。
	5
	

	
	
	配备6名（标准站3名）及以上常备应急人员。未按要求配齐的，此项不得分。
	5
	

	
	
	根据人数要求成立应急志愿者队伍，按照处置类型组建若干应急处置小组，并填报应急志愿者登记表。队伍人数未达标的，此项不得分。
	5
	

	
	
	将社区民兵纳入应急志愿队伍，发挥应急尖兵作用，按要求参加社区应急工作。
	2
	

	2
	值班备勤
	示范站：设置值班备勤室，配备办公桌椅、电脑、电话及床铺等；标准站：在便民服务大厅或其他位置设置值班值守台位，配备电脑、电话等。
	3
	

	
	
	示范站：2人一班，24小时在岗值班备勤；标准站：专人日常值班，24小时响应备勤。通过暗访或电话抽查发现无人在岗的，此项不得分。
	8
	

	3
	物资配备
	按照《社区应急服务站装备配备标准》配备装备器材。必备装备缺1项扣1分，扣完为止。
	12
	

	
	
	设有社区应急物资储备点，规范摆设各类物资装备。
	2
	

	
	
	列出装备清单，做好日常管理登记和维护。
	2
	

	4
	紧急疏散区
	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人防工程、体育馆等公共服务设施，设立社区紧急疏散区；明确疏散区域、可容纳人数等信息。
	4
	

	
	
	在相关居民楼栋张贴紧急疏散区路径示意图；疏散通道关键路口设置了指引牌。
	2
	

	5
	应急车辆停放专区
	在社区应急服务站周边便于出勤位置，设置“应急车辆停放专区”，并规范划线，禁止其他车辆占用或堵塞。
	2
	

	6
	应急志愿者之家
	为辖区应急志愿者提供活动场所，并积极组织相关活动。
	2
	

	7
	联动中心
	配备可实现与市区应急指挥系统、区消防大队指挥调度室等协同联动的指挥终端或物联网远程监控平台，有条件的可配备液晶显示屏幕。
	4
	

	8
	处置能力
	现场设置处置科目，对常备应急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开展实地考核。详见附件 1-1。
	8
	

	9
	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社区应急服务站值班备勤、装备管理、隐患排查、培训演练等各项规章制度。
	4
	

	合计
	70
	


注：标准站建设标准中因不涉及“应急车辆停放专区”“应急志愿者之家”“联动中心”等，相关项目按满分记。

附件1-1
社区应急服务站处置能力考核登记表
（8分）

	序号
	姓名
	接警出动情况
（满分4分）
	消防技能检查
（满分4分）
	得分
	平
均
分

	
	
	
出动
时间
	出动成绩
（评定标准参考科目1）
	个人防护装备
佩戴情况
（评定标准参考科目2）
	车辆油、水、电、
剂是否充足
（评定标准参考科目3）
	灭火器操作
熟练程度
（评定标准参考科目4）
	一人两盘
水带连接
（评定标准参考科目5）
	
	

	
	
	
	
	
	
	
	
	
	

	
	
	
	
	
	
	
	
	
	




科目1：
考核科目：接警出动情况
操作程序：由辖区消防救援站（小型站）通过手持电台（或固定电话）对所属社区应急服务站下达出动命令，记录社区应急服务站从接到命令到准备就绪，启动消防车时间。
评分标准：
1、全过程用时不超过1分钟的，评为优秀档次，得2分；
2、拉动时间超过1分钟，但不超过1.5分钟的，评为良好档次，得1.6分；
3、拉动时间超过1.5分钟，但不超过2分钟的，评为合格档次，得1.2分；
4、全过程用时超过2分钟的，不得分。

科目2：
基础个人防护装备
1、头盔；2、消防服；3、消防靴；4、腰带；5、照明灯；6、防烟面罩。
个人防护装备佩戴情况评定标准参考
1、基础个人防护装备穿戴齐全的，该项评为“优秀”档次，得1分；
2、未携带腰带，其他基础个人防护装备穿戴齐全的，该项评为“良好”档次，得0.8分；
3、未携带腰带和照明灯，其他基础个人防护装备穿戴齐全的，该项评为“合格”档次，得0.6分；
4、其他情况不得分。
科目3：
车辆油、水、电、剂是否充足评定标准参考
1、电动车电量高于80%，机动泵油量高于80%，水箱载水量高于80%，车载灭火器压力均达标，该项评为“优秀”档次，得1分；
2、电动车电量、机动泵油量、水箱载水量中有一项低于80%，车载灭火器压力达标，该项评为“良好”档次，得0.8分；
3、电动车电量、机动泵油量、水箱载水量中有两项低于80%，车载灭火器压力达标，该项评为“合格”档次，得0.6分；
4、电动车电量、机动泵油量、水箱载水量均低于80%，车载灭火器压力部分或全部未达标，不计成绩。

科目4：
干粉灭火器适用范围
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扑救石油、有机溶剂等易燃液体、可燃气体和电气设备的初期火灾，还可扑灭油、气等燃烧引起的失火。
灭火器(干粉)操作程序
1、提：提起灭火器，上下颠倒摇晃使干粉松动，取下喷枪，展开出粉管；
2、拔：拔掉保险销，打开灭火器阀门；
3、握：握住喷管最前端；
4、对：保持安全距离（距离火源约2-3米），对准火焰边缘根部；
5、喷：往下按压阀，对准火焰由近至远喷射。
干粉灭火器使用注意事项
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使用时需注意，必须首先拔掉保险销，否则不会有干粉喷出。
2、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喷射时间很短，使用前要把喷粉胶管对准火焰后，才可打开阀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喷射距离也很短，使用时，操作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尽量接近火源，并应根据燃烧范围选择合适规格的灭火器。如果燃烧范围大，灭火器规格小，就会前功尽弃。
3、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不需要颠倒过来使用，但如在使用前将筒体上下颠动几次，使干粉松动，喷射效果会更好。
4、干粉喷射没有集中的射流，喷出后容易散开，喷射时操作人员应站在火源的上风方向。
5、干粉灭火器不能从上面对着火焰喷射，而应对着火焰的根部平射，由近及远，向前平推，左右横扫，不让火焰窜回。
6、在扑救液体火灾时，因干粉灭火器具有较大的冲击力，不可将干粉直接冲击液面，以防把燃烧的液体溅出，扩大火势。
7、干粉灭火器在正常情况下，有效期可达3-5年，但中间每年应检查一次。
8、干粉灭火器要放在取用方便、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防止筒体受潮，干粉结块。干粉灭火器不可接触高温，不能放在阳光下曝晒，也不能放在温度低于-1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
考核科目：干粉灭火器灭油盆火操
场地器材：在长40米、宽2.5米的跑道上，标出起点线、起点线前1米、30米、31.5米、40米分别标出器材线、喷射线、油盆放置线、终点线。在器材线上放置两只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及防护头盔2顶、手套2双，油盆放置线上放置油盆一个（如图1-1）。
[image: IM 5]图1-1干粉灭火器灭油盘火操场地设置
（a-起点线；b-器材线；c-喷射线；d-油盆放置线；e-终点线）
操作程序：
1、参加考核人员在起点线一侧站好。
2、听到“出列”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行进至起点线成立正姿势。
3、听到“准备器材”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戴好头盔、手套做好器材准备。
4、听到“预备”的口令，两名参加考核人员向前一步至器材线做好操作准备。
5、听到“开始”的口令，两名参加考核人员携带灭火器向前，在跑动过程中拔出保险销，跑到喷射线时，右手握住压把，用力捏紧开启压把，左手紧握喷枪，在上风或侧上风对准火焰根部喷射，待火焰完全熄灭后，携灭火器冲出终点。
6、看到裁判员举旗示意后，方可收起器材，撤离比赛场地。
操作要求：
1、操作时灭火器不得触地，底部不得正对人体。
2、喷射时，参加考核人员应占据上风或侧上风位置，紧握喷枪，对准火焰根部喷射。
3、参赛时，参加考核人员应拉下头盔防护面罩，戴好防护手套。
评定标准参考：
1、熟知干粉灭火器适用范围，并能熟练操作并灭火的，该项评为“优秀”档次，得2分；
2、对干粉灭火器适用范围不熟悉，能熟练操作并灭火的，该项评为“良好”档次，得1.6分；
3、对干粉灭火器适用范围不熟悉，操作过程不连贯有卡顿，能成功使用并灭火的，该项评为“及格”档次，得1.2分。
4、未能将火全部扑灭的，不计成绩。

科目5：
考核科目：一人两盘水带连接
场地器材：
在长37米、宽2.5米的平地上，标出起点和终点，在起点线前1米、1.5米、8米处分辨标出器材线、分水器拖止线、水带甩开线，在器材线上放置19mm水枪一支、65mm水带两盘、分水器一只（如图1-2）。
[image: IM 6]图1-2一人两盘水带连接操场地设置
（a-起点线；b-器材线；c-分水器拖止线；d-水带甩开线；e-终点线）
操作程序：
1、参加考核人员在起点线一侧3米处成一列横队。
2、听到“出列”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行进至起点线
3、听到“准备器材”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检查器材、携带水枪，然后回原地站好。
4、听到“两盘水带连接——预备”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做好操作准备。
5、听到“开始”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迅速向前，手持水带，先甩开第一盘水带，一端接上分水器，另一端接上第二盘水带，然后行至甩开线甩开第二盘水带，连接上水枪接口，冲出终点线，成立射姿势喊“好”。
6、听到“收带”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收起器材，放回原处。 
7、听到“入列”的口令，参加考核人员跑步入列。
评定标准参考：
计时从发出“开始”信号到全部完成操作完毕，冲出终点线喊“好”为止。全过程用时10秒的，评为优秀档次，得2分；全过程用时15秒的，评为良好档次，得1.6分；全过程用时20秒的，评为及格档次，得1.2分。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计取成绩：
（1）个人防护装备不齐全或擅自改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2）水带、分水器接口脱口、卡口的。
（3）冲出终点线个人装备穿戴不齐全的。
（4）终点、起点线处分水器拖出拖止线的。
（5）参训人冲出终点线后，未完成全部动作喊“好”的。
（6）事先将水带接口与接口、接口与分水器连接、呈半连接状态的或将水带接口放于地上的。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作加时处理：
（1）第1盘水带未甩到（甩开先后不作要求）8米甩开线的，加1秒。
（2）参加考核人员跑出线外操作的，每人（次）加2秒。
[bookmark: _GoBack]（3）一盘水带出2.5米线（边界）加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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